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国际商务硕士 

一、主旨： 

国际商务硕士，即 MIB(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是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胜任

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职业型高级

商务专门人才。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经济与商务基础理论，具备完善

的国际商务知识、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

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和职业型的国际商务专门人才。国际商务硕士自成立以来，

已经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的人才，为我国对外事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就业方向】 

国际贸易运输、保险、报关等各种代理业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外贸专业公司储运和制单部门的业务人员;中

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进出口部门的初级管理和业务人员;有外贸经营权企业的外贸部门的管理和业务人

员。 

【研究方向】不分方向 

【培养方向】 

根据国家商务部对国际商务人才的分类，我国所称的国际商务人才，广义是指具有一定国际商务知识和能

力，在商务领域、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中，从事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国际商务运营等

相关工作的人员;狭义是指高级国际商务人员，特指当前最紧缺、最急需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商务营

销人才、国际投资管理人才、国际经济法律人才和国际商务谈判人才等五类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二、投考简介 



 

 

排 序 学校名称 水 平 排序 学校名称 水平 

1 华中科技大学 5★ 10 北京联合大学 3★ 

2 山东大学 4★ 11 新疆财经大学 3★ 

3 上海财经大学 4★ 12 中国政法大学 3★ 

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13 广东商学院 3★ 

5 浙江工商大学 4★ 14 中南林业科大 3★ 

6 暨南大学 4★ 15 重庆工商大学 3★ 

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 16 吉林财经大学 3★ 

8 云南财经大学 3★ 17 青岛理工大学 3★ 

9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3★ 18 青岛大学 3★ 



三、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初试 复试 学院 方向 

公一 公二 专一 专二 

国际

经济

与贸

易系 

国际

商务

硕士 

101 思想政

治 

204 英语二 396 经济类联考

综合 

434 国际商务专

业基础  

四、近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总分 公共一 公共二 专一 专二 

2014 340 55 55 75 75 

2013 380 55 55 90 90 

2012 300 40 40 70 70 

五、近三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4 19 - - 21 6 - - 

2013 33 - - 6 - - - - 

2012 45 - - 13 - - - - 

六．名师 

姓名 

性

别 

职务 研究方向 导师类别 备注 

何其帼 

女 

教授 国际商务；国际贸易法律制度 硕导  

黄梅波 

女 

教授 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合作 博导  

李季红 

男 

教授 国际商务；欧洲经济与金融 博导 

 

七．参考书目：无 

八．学制及奖学金 

奖、助学金 

我校在 2013 年继续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提高硕士研究生（不含委培生、定向生）的奖、助学金的金

额和受益面。 

（一）奖学金： 

2013 年我校将继续实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完全相同的奖学金待遇。同时，我校正在制定新

的奖学金方案，将对原有奖学金方案进行调整，提高奖学金的额度，形成一个更能吸引优秀考生、更加科

学、更加以学生为本的奖学金方案。具体方案我校将尽快出台，敬请关注我办网页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二）助学金： 



学校为 2013 级硕士研究生提供各类助学金总额约 1000 万元（助学金以承担助教、助研、助管工作的方式

获得）。 

（三）奖、助学金的申请和获得条件请详细阅读厦门大学有关奖、助学金的管理办法。（请详见厦门大学

学生处网页:http://xsc.xmu.edu.cn）。 

学费: 

1、各学术型专业和全日制双证专业学位的学费：全程 3.3 万元人民币（含两年学制、两年半学制和三年学

制。两年学制的，我校每年收取全程学费的二分之一；两年半学制和三年学制的，我校分三次收取学费，

每次收取全程学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学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2、各在职双证专业学位的学费：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教育管理，以及税务、金融

和社会工作（在职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的学费正在调整审批中，具体学费标准我校将尽快出台，敬请关注

我办网页上发布的相关信息。（两年学制的，我校每年收取全程学费的二分之一；两年半学制和三年学制

的，我校分三次收取学费，每次收取全程学费的三分之一） 

住宿以及费用: 

（一）在职研究生不安排住宿。 

（二）被录取在生命科学学院、海洋与地球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能

源研究院的考生将入住我校翔安校区。校本部和翔安校区的教学实验设施、师资、全校性选修课等教学资

源共享。翔安校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在厦门岛的东北方向，与大陆相连，北靠香山风景名胜区，南与大

海毗邻，风景优美。翔安校区总建设用地面积 3645 亩，距校本部 34 公里，通过翔安海底隧道半小时左右

车程可直接抵达。 

（三）我校为全日制硕士生统一安排住宿学生公寓。由学生提出申请，住宿费用自理。住宿条件一般为，

双人包间：独卫、电话、网络、空调、热水器、保险柜，住宿费 1600 元/人•年；四人包间：独卫、电话、

网络、空调、热水器、保险柜，住宿费 1200 元/人•年。（收费标准若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

标准为准）。每栋宿舍楼提供自助洗衣机服务和免费开水供应。学生公寓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学校为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提供住宿不超过三年。具体住宿安排在录取时另行通知。 

 

 


